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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66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2017－039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小板问询函【2017】第 322 号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深圳证券

交易所下发（中小板问询函【2017】第 322 号）《关于对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针对问询函中提出的问题，公司

进行了认真的自查，现就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如下。 

问题： 

2017 年 6 月 8 日你公司公告《关于公司及关联方与第三方共同投资设立检

测公司的公告》，你公司拟联合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第三方共同出

资 3,000 万元设立浙江锐德检测认证技术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取得营业执照为

准，以下简称“锐德检测”），其中，你公司、你公司控股股东秦本军、你公司

部分董监高及内部员工持股分别出资 450 万元、690 万元、480 万元。同日，你

公司公告《关于拟转让桂林莱茵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你公司

拟将全资子公司桂林莱茵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检测”）的 100%

股权转让给拟成立的锐德检测，交易价格以 2017 年 6月 30 日莱茵检测净资产账

面值确认，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1,200 万元。你公司控股股东秦本军先生及公司

部分董监高参与出资设立锐德检测，并拟由罗华阳先生出任锐德检测的董事，因

罗华阳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职务，因此上述事项均构成关联交

易。 

1、请说明你公司联合部分董监高与第三方共同出资设立锐德检测的原因与

合理性，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2、请说明转让莱茵检测 100%股权事项是否存在关联董事参与表决，若存在，

请说明关联董事未回避表决的原因与合规性，请董事会与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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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请说明转让莱茵检测 100%股权交易价格以 2017 年 6月 30日莱茵检测净

资产账面值确认的原因以及定价是否公允，若有失公允的，请披露本次关联交易

所产生的利益转移方向，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请董事会对此作出

具体说明。 

回复： 

1、公司作为国内植物提取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具备一定的食品行业检测

经验，积累了一定的资产、设备、团队，取得了行业 CMA、CMAF、CNAS 的

资质认证。在国家大力发展检测与认证行业的背景下，公司欲以全资子公司桂林

莱茵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检测”）为平台，充分发挥莱茵检测的

设备产能，向行业客户、政府部门提供高效的农残、重金属等专业检测与认证服

务。公司拟打造专业的第三方公共服务平台，提高检测与认证技术和服务的公信

力，为促进行业监管和市场发展作出应有的努力。 

莱茵检测自 2015 年成立以来主要为内生式发展，由于地域以及行业限制等

因素，市场开拓及业务发展情况均未能实现公司董事会的战略规划，经营业绩未

及预期。公司积极关注检测认证行业的发展，探索外延式发展的道路，寻求与有

行业经验、管理优势的团队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谭科美女士在检测行业拥有丰

富的从业经验和行业资源，而此次合作共同投资设立锐德检测，意在打造独立的

第三方检测平台。该投资有利于发挥各方的资源优势，有效盘活资产，有利于公

司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布局，符合公司将检测认证业务做大做强的战略发展规划。 

本次共同投资，上市公司及各方均以同等价格出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事项具备合理性，不存在损害上市

公司利益的情形。 

2、公司本次转让莱茵检测 100%股权事项，系锐德检测与公司之间的交易。

由于罗华阳先生拟出任锐德检测的董事，而罗华阳先生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

会秘书职务，因此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在本次交易事项董事会审议时，涉及的

公司董事秦本军、姚新德、谢永富、白昱等人仅为锐德检测的小股东，四人均未

担任锐德检测的任何职务，且均非锐德检测的控股股东。公司董事会根据《上市

规则》第 10.2.1 条的规定，认定前述四位董事在该项议案审议过程中为非关联董

事。因此，公司董事会认为，本议案审议程序符合《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本次董事会不存在关联董事参与表决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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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律师已针对本次事项出具明确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十次会议表决事项的法律意见》。 

3、公司本次转让莱茵检测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拟以 2017 年 6 月 30 日莱茵

检测净资产账面值确认，原因系莱茵检测自 2015 年成立以来，市场开拓及业务

发展情况均未能实现公司董事会的战略规划，连年亏损。莱茵检测的主要资产为

账面值约 800 万元的办公及检测相关设备，该项资产并不具备盈利能力，且为上

市公司非核心资产。从检测行业公司的总体情况来看，大部分检测认证公司均为

轻资产公司，其盈利能力主要体现在市场开拓、实验室管理、研发能力等软实力

方面。因此，公司董事会认为以资产账面值确认交易价格，定价公允合理，未损

害上市公司利益。 

本次交易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1,2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42%，根据《上市规则》第 9.3、9.7、10.2.5 条的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亦无需中介机构进行评估或审计。但为保证上市公司利益，公司董事

会决定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对交易标的进行评估

或审计。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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